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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資格及選任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4 日財政部台財稅字 

第 10604652831 號函發布；並自 106 年 12

月 28日生效 

一、為使稅捐稽徵機關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選任適格之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以下簡稱納保官)，規範其資格、選任作

業及任務編組方式，以資一致，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稅捐稽徵機關，指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地方稅稽徵機關及關

務機關。 

    本要點所稱納稅者，指各稅法規定之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代徵人、

代繳人及其他依法負繳納稅捐義務之人。 

三、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以下簡稱權利保護事項)，應審酌轄區特性、稅目及稽徵實務，以任務編

組方式設置納保官一人或數人，並得由機關首長指定具領導及協調能力之

納保官為主任納保官。 

四、納保官資格如下: 

  (一)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及地方稅稽徵機關:具有稅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且從

事稅務工作十年以上，成績優良之現任薦任八職等以上人員專任或兼任；

三人以上者，應至少一人曾從事稅務行政救濟工作或具法律專業。 

  (二)關務機關:具有關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且從事關務工作十年以上，成績優

良之現任薦任九職等以上人員專任或兼任；曾擔任分估或查價職務五年

以上者，應至少一人；指定三人以上者，應至少一人曾從事關務行政救

濟工作或具法律專業。 

    前項所稱成績優良，指該人員最近五年年終考績至少三年考列甲等。 

    第一項所稱法律專業，指具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各類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制、法務相關類科及

格。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法律研究所畢業或經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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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指定為納保官；其經指定者，當然解任： 

  (一)最近五年年終考績有一年以上考列丙等以下。 

  (二)最近五年曾受懲處、懲戒或刑事處分。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稅捐稽徵機關首長得指定熟悉稅務或關務法令之資深

人員調派專任或兼任納保官，不受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前段成績

優良及第一款後段或第二款中、後段具一定條件人數規定之限制： 

  (一)因區域、員額配置致無符合第四點所定資格人員。 

  (二)符合第四點所定資格人員，健康或家庭因素顯不適任，且無其他符合資

格人員。 

七、納保官應定期參與執行納稅者權利保護業務有關之在職訓練。 

八、納保官之任期為二年，自每年一月一日至次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得連

續指定之。但首屆任期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九、稅捐稽徵機關首長得視業務需要、職務異動或權利保護事項辦理情形，隨

時增派、減派或改派納保官。 

    依前項規定增派或改派納保官，其任期至該屆納保官任期屆滿之日止。 

十、納保官選任作業，由稅捐稽徵機關首長指定適當單位辦理之。 

    前項選任作業，應於每屆納保官任期屆滿年度之十一月一日前，就符合第

四點所定資格人員編製納保官候選名冊，於納保官任期屆滿年度之十二月

一日前簽報稅捐稽徵機關首長指派。 


